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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喻自文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6 月 9 日上

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6 月 9 日

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地点：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山路 9 号湖南湘佳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①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7 人，代表股份 69,489,9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8.2077％。
②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6 人， 代表股份 67,392,5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148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③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2,097,4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88％。

④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代表股份 11,089,9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0.88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8,992,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82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2,097,46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88％。
⑤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邓争艳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才能
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制定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1 万头种猪养殖项
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74,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7％；反
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0 万头商品猪养殖

场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74,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77％；反

对 15,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投资建设 100 万吨饲料加工项目（一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投资建设科研智慧大楼项目（一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0％；反

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邓争艳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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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对会议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基于公司已作出如下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
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

为发表本律师见证意见，本律师依法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巨潮资

讯站（http://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持股证明文件、 授权委托书

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

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

次股东大会发表律师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

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该等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登记方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9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会议室（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山
路 9� 号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上午 9:15- 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
致。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6 名， 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67,39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 66.1489%。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
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
络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 11 名， 代表股份总数
为 2,097,4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2.058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
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综上，现场参加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共 37 名，代表股份数 69,489,9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2077%。 其中：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为 30 名，中小投资者合计
代表股份数 11,089,9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8853%。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 /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
现任在职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 / 列席会议资格。

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

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会议
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现场宣
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果，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统计。
3、表决结果
在本律师的见证下，计票人、监票人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信?披露管理制度 @ 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1,0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4%；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1� 万头种猪
养殖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74,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77%； 反对 1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0� 万头商
品猪养殖场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74,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77%； 反对 1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100� 万吨饲料加工项目(一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科研智慧大楼项目(一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9,486,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50%； 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公司和本所各留存一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丁少波 经办律师 ：熊林

邓争艳
2020 年 6 月 9 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 O 二 O 年六月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天

润”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兴长大厦 6 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麦少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18 人， 代表公司股份

480,297,9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3369%。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7 人 ， 代表公司股 份

477,030,0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23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数 3,267,90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2%。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1 人，代表 3,267,9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213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110,8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528％；反对 1,187,0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472％；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0,8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6746％；反对

1,187,0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254％；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073,6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451％；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549％；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6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5363％；反对

1,224,2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463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拇指游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虹软协创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9,297,9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7918％；反对 999,9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2082％；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92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00％；反对

999,9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李修蛟律师、 陆龙波律师出席，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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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都狮之吼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方
案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因成都狮之吼
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 2017-2019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方需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 公司拟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回购 7 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27,002,285 股股份

并予以注销。 鉴于补偿义务人厦门允能天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允
能天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公司股份目前全部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暂无法办理回购注销程序，公司拟分批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 首批公司拟回购
补偿义务人鲁锦、游涛、霍小东、周江、珠海横琴狮之吼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
有的 19,558,172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22,276.3069 万股减少至 20,320.4897 万股（以上补偿及注销股份数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的股份数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业绩补

偿股份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22,276.3069 万元变更为
20,320.4897 万元。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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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业绩补偿股份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且实施分配方案距
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11,430,816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 股派 4.5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85 德乐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0 年 6 月 9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马丽梅、韩珍琳
咨询电话：0755-29081675
传真电话：0755-33818102

鹏鼎控股 （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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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了广东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同时，公司进入中国
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 现
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书取得情况
（一）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期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粤械注准 20202140665 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2025 年 5 月
21 日

医用外科口罩 粤械注准 20202140667 2020 年 5 月 22 日至 2025 年 5 月
21 日

（二）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情况如下：

生产范围 许可证编号 许可证有效期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
罩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203681 号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5 年 5 月
24 日

（三） 公司非灭菌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的欧盟 CE 认证进入中

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进入中国医药

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对公司医

疗防护用品生产经营有着积极意义。 公司将继续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竭尽全力支援

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供应与保障。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受疫情防控进展、市场供求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医疗器械注册证》；

2、《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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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医疗器械生产证书的公告


